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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 ”或 “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 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6,273,557,3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8,981,677,9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7,291,879,41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6.86241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5916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270724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
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2 人；

2、本行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4 人，监事长王希全先生、监事王志恒先生因其他重
要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8 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567,182 99.999944 38,000 0.000019 72,800 0.000037

H股 26,986,553,499 98.881257 165,861,590 0.607733 139,464,325 0.511010

普通股合计： 225,968,120,681 99.865014 165,899,590 0.073319 139,537,125 0.061667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8 年度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427,182 99.999874 178,000 0.000089 72,800 0.000037

H股 27,110,249,499 99.334491 39,074,590 0.143173 142,555,325 0.522336

普通股合计： 226,091,676,681 99.919619 39,252,590 0.017348 142,628,125 0.063033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55,795,123 99.986992 25,675,959 0.012904 206,900 0.000104

H股 23,798,820,413 87.201105 3,353,315,876 12.286863 139,743,125 0.512032

普通股合计： 222,754,615,536 98.444829 3,378,991,835 1.493321 139,950,025 0.061850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女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433,082 99.999877 178,000 0.000089 66,900 0.000034

H股 26,813,783,499 98.248212 23,774,486 0.087112 454,321,429 1.664676

普通股合计： 225,795,216,581 99.788601 23,952,486 0.010585 454,388,329 0.200814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573,082 99.999947 38,000 0.000019 66,900 0.000034

H股 26,776,755,499 98.112538 23,773,486 0.087108 491,350,429 1.800354

普通股合计： 225,758,328,581 99.772298 23,811,486 0.010524 491,417,329 0.217178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临时授权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981,315,282 99.999818 289,900 0.000145 72,800 0.000037

H股 26,812,325,595 98.242870 337,089,590 1.235128 142,464,229 0.522002

普通股合计： 225,793,640,877 99.787904 337,379,490 0.149103 142,537,029 0.062993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生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872,062,588 99.944912 9,408,594 0.004728 100,206,800 0.050360

H股 25,558,960,917 93.650424 906,493,423 3.321477 826,425,074 3.028099

普通股合计： 224,431,023,505 99.185705 915,902,017 0.404777 926,631,874 0.409518

(二)涉及重大事项，A 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 2018 年度董
事长、 执行董事薪酬分
配方案

10,520,033,57
5

99.99894
7 38,000 0.000361 72,800 0.000692

2
审议批准 2018 年度监
事长、 股东代表监事薪
酬分配方案

10,519,893,57
5

99.99761
6 178,000 0.001692 72,800 0.000692

3 审议批准完善独立非执
行董事薪酬

10,494,261,51
6

99.75396
9 25,675,959 0.244064 206,900 0.001967

4
审议批准选举陈春花女
士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
董事

10,519,899,47
5

99.99767
2 178,000 0.001692 66,900 0.000636

5
审议批准选举崔世平先
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
董事

10,520,039,47
5

99.99900
3 38,000 0.000361 66,900 0.000636

7
审议批准选举王江先生
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10,410,528,98
1

98.95804
3 9,408,594 0.089434 100,206,80

0 0.9525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7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王江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及陈春花女士、崔世平先生
出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各自任
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杜晓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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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
露的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股权激励事项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2019 年 12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拟收购 Le� Bélier� S.A.控股权的公告》。 公司正在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收购 Le� Bélier� S.A.（以下简称“百炼集团”）61.96%的控
股权。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与百炼集团的两位自然人股东 Philippe� Galland
先生和 Philippe� Dizier 先生及一位机构股东 Copernic� S.A.S.签署《最终约束性报价
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履行
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及备案程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股权激励事项的相关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尽快召开股东大会对本次股
权激励事项进行审议。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股权激励事项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文灿股份本身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我们注意到，近期有媒体报道公司新能源汽车客户特斯拉、蔚来的相关情

况，包括：特斯拉上海工厂首批 15 辆中国制造特斯拉 Model� 3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正式交付，蔚来于美国时间 2019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等信
息。

公司已为特斯拉、蔚来批量供应铝合金车身结构件，公司与上述客户的具体合
作情况如下：

公司 2019 年 1-9 月对特斯拉的销售收入为 9,235.88 万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为 8.57% 。 公司目前与特斯拉的合作， 主要是基于在北美生产的 Model� X 和
Model� S，主要供应产品为前减震，后减震，车门等车身结构件。 在 Model� 3 车型
上，公司供应的产品为空调支架和压缩机支架，这类产品目前沿用了北美的产品，
我司也同步供应至上海特斯拉工厂。 公司 2019 年 1-12 月向特斯拉上海工厂供货
数量约为 8,000 件，向特斯拉北美工厂供货数量约为 575,000 件。 公司向特斯拉上
海工厂供货的数量占比较小。

公司 2019 年 1-9 月对蔚来的销售收入为 7,711.77 万元，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7.16%。 公司目前与蔚来合作，主要车型为 ES6、ES8，主要产品为后纵梁、前减震、A
柱、扭力盒等车身结构件。

(注：以上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7、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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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9 年 11-12 月期间签订了若项合同， 合计金额约 404.6 亿元人民
币，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下属动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217 亿元
人民币的动车组销售合同。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铁路有限公
司签订了总计约 38.2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及配件销售合同。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车风电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能天镇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宜君新能源发电有限公
司、北盛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34.1 亿元人民币的风力发电机组及
附属设备销售合同。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和
菲律宾国家铁路公司分别签订了总计约 7 亿元人民币的动车组销售合同； 与墨西
哥蒙特雷地铁局签订了约 5.9 亿元人民币的轻轨车辆销售合同； 与浩吉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14.4 亿元人民币的机车销售合同。

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联合体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26.2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

车辆销售合同。
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18.9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销售合同。
7.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与台州台中轨道交通公司签

订了约 12.6 亿元人民币的市域铁路车辆销售合同。
8.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与太原中铁轨道交通建设运

营有限公司签订了约 11.9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9.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中车浦镇城轨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杭州市地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约 7.5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1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约 5.6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
11.本公司下属货车企业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总计约 5.3 亿元

人民币的货车销售合同。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18.5%。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1766（A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 股） 编号：临 2019-057
证券代码：1766（H 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袁志敏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名称：袁志敏；
质权人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
初始交易日：2018 年 10 月 11 日；
购回交易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质押股份数量：510,380,393 股，占公司 2018 年 9 月末总股本的 18.79%；
2、质押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和限售股（该部分限售股已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

解除限售），质押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19 年 12 月 30 日，袁志敏先生将前述已质押的股份中的 127,595,193 股解除

了质押，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最新总股
本（2,573,622,343 股）的比例为 4.96%.

截至本公告日，袁志敏持有公司股份 510,380,393 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最新总股本的 19.83%，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382,785,2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5.00%，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 14.87%.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1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光大
银行刘冲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19]1200 号）。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已核准刘冲先生的任职资格。

刘冲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行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代码：601818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6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公司委托理财履行的审批程序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批准的委托理财额度范围内
进行理财，委托理财额度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且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滚
动使用,� 但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投资的单个理财产
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公司与委托理财受托方的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商业性银行， 公司与各银

行之间不存在产权、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截至本公告日，2019 年度已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投资金
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收益金
额

（万元）

资金
来源

1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
结构性存款
HY19230103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0 2019/1/
14

2019/4/3
0 是 1,190.68 自有

资金

2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2019年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一

期产品 294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80,000 2019/1/
10 2019/5/2 是 1,022.44 自有

资金

3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保本
100%挂钩利率）

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80,000 2019/1/
11 2019/5/2 是 1,036.93 自有

资金

4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共赢利率结构
2403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C192T0139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0 2019/1/
11

2019/4/1
1 是 511.64 自有

资金

5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
结构性存款
HY19230167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0,000 2019/1/
16 2019/5/2 是 836.16 自有

资金

6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大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4558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C193T0158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8,000 2019/1/
31 2019/7/1 是 134.04 自有

资金

7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100%
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60,000 2019/4/
15

2019/5/2
1 是 207.12 自有

资金

8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
结构性存款
19231634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80,000 2019/6/
24

2019/12/
30 是 1578.28 自有

资金

9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100%
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0,000 2019/6/
26

2019/12/
25 是 757.92 自有

资金

1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

分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 2019/6/
26

2019/12/
26 是 192.53 自有

资金

1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
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19/7/
4

2019/11/
4 是 68.24 自有

资金

12 平安银行宁波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100%
保本挂钩利率）产
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 2019/9/
4

2019/12/
4 是 9.47 自 有

资金

13 中信银行宁波
大榭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
28816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2019/9/
4

2019/12/
4 是 47.37 自 有

资金

四、截至本公告日，2019 年度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如下表：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投资金
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资金
来源

1 浙商银行宁
波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0 2019/9/
6 2020/3/6 否 3.80% 自 有

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余额为 0.3 亿元人民币，未超过股东
大会审批的 60 亿元委托理财上限。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19-98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14 时 30 分。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 112 号（龙洲大厦）十楼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跃荣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 14 人， 代表 240,729,385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063%；

（2）现场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共 11 人 ， 代表 240,683,085 股公司股份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981%；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代表 46,3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2%。

（4）中小投资者（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上

的股东除外，下同）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投资者共 8 人，代
表 23,197,41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49%。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0,683,08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08%；反对票 4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9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3,151,11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8004%；反对 46,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 0.1996%；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珞、张翠平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9－130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

董事会第七届七次会议、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与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云南绿色水电铝材
一体化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火集团”）、文山州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共
同出资设立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神火”），云南神火作为投资主

体分期建设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电解铝项目的建设规模为 90 万吨 / 年，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拟与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云南绿色水电铝材一体
化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经 2018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公
司董事会第七届九次会议和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货币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亿玖仟万元 （小写 ：
￥990,000,000.00）的出资权利及义务以 0 元价格转让给控股股东神火集团，由神火
集团或其控制的基金行使出资权利，履行出资义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云南神火铝业

有限公司部分认缴出资权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二、项目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从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云南神火 90

万吨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于当日举行了投产仪式，一系列 45 万吨产能车间正
式通电，先期通电焙烧启动一段 15 万吨产能。

云南神火位于交通便利的富宁县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示范园区， 靠近主
要原材料氧化铝产地—广西百色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铝材消费市场，该
项目依托云南省丰富的绿色水电资源，投产后有利于降低电解铝生产成本，为公司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云南神火项目一系列一段目前通电焙烧启动， 生产线从试运行到达产还需要
一定的过程，即使全部投产达产，亦有可能面临因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剧等因素
的影响，导致项目效益不及预期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正式通电启动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批准聘任王
江先生为本行行长。 本行已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王江先生任职
资格的批复。 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王江先生就任本行行长。

王江先生的简历如下：
王江先生出生于 1963 年，2019 年加入本行。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11 月担任

江苏省副省长。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 月担任交通银行副行长。 此前曾在中国建

设银行工作多年，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湖北省分行行长、上
海市分行行长等职务。 1984 年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199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 具有研究员职称。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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